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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暨請求教育部督導釐清 

5 月 22 日期限屆滿後錄取新生權益狀態書 

受文者：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陳情人：施清祥 

身分：國立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學系研究所錄取新生〇〇〇之家長 

主旨 

國立〇〇大學〇〇〇〇學系系辦前以電子郵件通知甲組未找指導教

授之錄取新生，要求於 115 年 5月 22 日前找吳姓教授面談，並稱

「甲組不會再另開名額」、「如果確定要就讀只能找吳姓教授面

談」，另要求不就讀者寄送放棄信。 

現該期限已屆滿。本人之子〇〇〇尚未交回吳姓教授指導教授確認

書，亦未表示放棄就讀。 

請教育部依權責督導國立〇〇大學，釐清期限屆滿後是否發生任何

法律效果，並查明是否已有新生因該期限、特定教授導向及放棄信

文字而簽立吳姓教授指導同意，及其後續救濟方式。 

一、前案仍在處理中，本函係期限屆滿後之新事實 

本人已於 115 年 5月 14 日，就國立〇〇大學〇〇〇〇學系系辦電子

郵件所涉權限、法源及學生權益問題，向國立〇〇大學意見信箱提

出三案： 

一、1150500013 關於〇〇〇〇學系系辦回函所涉權限、法源及學生

權益問題。 

二、1150500014 

補充聲明暨檢送聯繫紀錄。 

三、1150500015 

關於系辦是否得以一個月期限、缺額壓力及特定教授名額導向

錄取新生之法源問題。 

前開三案目前均為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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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〇〇大學尚未就本人所請求釐清之法源、權限、事實依據、學

生權益影響、救濟程序及系所協助義務，作成完整、正式、逐項書

面回覆。 

本人另於 115 年 5月 15 日，就系辦再以電子郵件對「甲組未找指導

教授的學生」設定 115 年 5月 22 日期限，要求學生找吳姓教授面

談，並稱「甲組不會再另開名額」、「如果確定要就讀只能找吳姓

教授面談」、「如確定不就讀本系，也請 email 放棄信」等情，向

教育部提出陳情。 

該案案件編號 202605150007，案名為「陳情暨請求教育部立即督導

徹查、究責及啟動救濟輔導機制書」，目前由高等教育司辦理中。 

現系辦自行設定之 115 年 5月 22 日期限已屆滿。〇〇〇尚未交回吳

姓教授指導教授確認書，亦未表示放棄就讀。 

本函並非重複陳情，而係基於期限屆滿後之新事實，請求教育部督

導國立〇〇大學釐清該期限之法律效果、學生權益狀態及已受影響

學生之救濟方式。 

本人並非自行設定國立〇〇大學之法定回覆期限。本人係請教育部

審酌本案已進入期限屆滿後之狀態，依權責督導國立〇〇大學儘速

作成正式書面釐清，並於法定或主管機關所定處理期限內，明確告

知處理結果、法規依據及救濟途徑。 

二、系辦自行設定期限，期限屆滿後即應說明法律效果 

系辦既以電子郵件設定 5月 22 日期限，並將該期限與特定吳姓教

授、剩餘名額及放棄信連結，期限屆滿後，國立〇〇大學即應說明

其法律效果。 

請明確釐清： 

一、〇〇〇未於 5月 22 日前交回吳姓教授指導教授確認書，是否影

響錄取資格。 

二、是否影響報到效力。 

三、是否影響註冊資格。 

四、是否影響學籍取得。 

五、是否影響修課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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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影響就讀權益。 

七、是否會被認定為放棄就讀。 

八、是否會被認定為無心就讀或無心尋找指導教授。 

九、是否會被要求補送放棄信。 

十、若有任何不利效果，其法源、校規、招生簡章、系所決議、授

權依據及救濟程序為何。 

若該期限不生任何不利效果，國立〇〇大學即應正式更正先前電子

郵件，並通知全體受影響學生：5月 22 日期限不生限制就讀資格之

效果。 

若該期限會產生任何不利效果，國立〇〇大學即應提出明確法源。 

三、系辦電子郵件不得製造壓力後再否認效果 

系辦電子郵件並非私人對話。 

該信係以系辦名義寄發，對象為甲組未找指導教授之錄取新生，內

容涉及期限、教授名額、特定教授、是否繼續就讀及放棄信。 

國立〇〇大學不得一方面以系辦名義發出具有壓力效果之電子郵

件，另一方面在期限屆滿後又稱該信僅係提醒、協助或善意建議。 

若該電子郵件沒有拘束力，即應正式更正。 

若該電子郵件具有拘束力，即應提出法源。 

若系辦無權寄發該內容，即應說明該電子郵件由何人起草、核准、

授權、決定寄發，並釐清責任歸屬。 

四、指導教授選擇不是行政分配 

研究所指導教授並非一般行政填表事項。 

指導教授實質影響研究生之研究方向、實驗室環境、論文指導、學

位進程、畢業審查及未來學術發展。 

學生有權在合理期間內，選擇與自身研究方向、能力、興趣及生涯

規劃相符之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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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不得將剩餘名額直接轉化為學生只能接受特定教授之壓力。 

系所不得將不接受特定教授等同於無心就讀。 

系所不得將尚未完成媒合等同於應自行放棄。 

本人並非要求系所指定任何教授收受〇〇〇。 

本人要求者，僅係系所不得以行政名額、期限或備取遞補壓力，實

質壓縮錄取新生選擇指導教授之權利。 

五、系所不得將招生管理及媒合風險轉嫁予新生 

研究所新生固應積極尋找指導教授；惟學生之積極義務，不免除系

所之行政協助義務。 

〇〇〇係剛錄取並完成報到未滿一個月之研究所新生。其可控制事

項，限於主動聯繫教師、詢問名額、配合面談及請求協助。 

至於教師是否回覆、名額是否足夠、資訊是否完整揭露、名額是否

即時更新、系所是否加開名額、備取遞補如何安排、去年缺額如何

避免，均屬系所招生管理、指導容量配置及行政協助範圍，非單一

新生所得控制。 

國立〇〇大學如以去年甲組缺額、備取遞補進度、教師名額配置或

行政作業需要，作為限縮今年錄取新生選擇期間或導向特定教授之

理由，應先提出明確法源、制度依據及系所已履行行政協助義務之

具體紀錄。 

請國立〇〇大學說明，於要求新生限期完成指導教授確認前，系所

是否已完成下列事項： 

一、完整揭露各教授可收指導學生名額。 

二、即時更新名額變動資訊。 

三、提供仍有名額之教師清單。 

四、協助處理教師未回覆情形。 

五、提供合理媒合協助。 

六、告知未於期限內完成確認之法律效果。 

七、告知學生是否仍保有錄取、報到、註冊、學籍、修課及就讀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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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告知正式救濟途徑。 

系所如未能提出前述協助紀錄，即不得將媒合困難、名額不足、備

取遞補、行政控管或去年缺額經驗，歸責於剛報到未滿一個月之錄

取新生。 

六、請查明已有新生簽立吳姓教授指導同意之過程及救濟方式 

本人據初步了解，已有多位甲組錄取新生於 5月 22 日前後簽立吳姓

教授指導同意。至於該等簽立是否係在系辦前開電子郵件所形成之

期限、剩餘名額、特定教授及放棄信壓力下作成，請教育部督導國

立〇〇大學查明。 

此部分涉及該等學生之指導教授選擇是否出於自由意願，是否係在

誤認「不簽即不能就讀」、「不簽即應放棄」或「5月 22 日後即喪

失選擇空間」之情形下作成。 

請教育部督導國立〇〇大學一併查明： 

一、實際受該電子郵件影響之學生人數。 

二、5月 22 日前後簽立吳姓教授指導同意之學生人數。 

三、該等學生簽立前，是否曾被明確告知不簽立不影響錄取、報

到、註冊、學籍、修課及就讀權益。 

四、該等學生簽立前，是否仍有其他指導教授選擇或媒合管道。 

五、該等學生簽立前，是否曾被告知可繼續尋找其他教授。 

六、該等學生簽立前，是否曾被告知正式救濟或申訴途徑。 

七、該等學生簽立是否出於自由意願。 

八、若有學生係在期限壓力、資訊不足或權益誤認下簽立，國立〇

〇大學應提出撤回、更正、重新媒合、延長期限、保留就讀權

益及心理支持等救濟方式。 

系所不得以學生已簽立指導教授同意，即當然主張程序合法或選擇

自由。若該選擇係在不完整資訊、期限壓力或放棄就讀暗示下作

成，即應重新檢視其效力及救濟可能。 

七、備取缺額不是已報到新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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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系方以去年甲組缺額作為今年設定一個月期限及要求速找特定教

授之理由，邏輯上並不成立。 

備取缺額之發生，可能原因包括學生另錄其他學校、其他學校較晚

放榜、備取學生選擇他校、系所招生吸引力、指導名額配置、媒合

制度、名額資訊揭露及行政協助機制等因素。 

上述問題，不能簡化成已報到新生未在一個月內找好指導教授。 

若國立〇〇大學認為去年缺額 11名與今年錄取新生一個月內找指導

教授具有直接因果關係，請提出具體資料。 

若無具體資料，請勿將招生缺額、備取遞補或系所名額控管壓力，

轉嫁給剛完成報到未滿一個月之新生。 

八、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關係重大，不得以期限逼迫選擇 

本人無意消費任何近期社會事件。 

但近期研究生權益事件已清楚提醒社會：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之關

係，對學生身心狀態、研究方向、學位進程及畢業權益具有重大影

響。 

因此，選擇指導教授不是形式程序，不是行政名額分配，更不是剩

誰就找誰。 

學生有權謹慎選擇適合之指導教授。 

學校亦有義務建立安全、透明、可救濟之媒合制度，而不是在新生

報到未滿一個月時，以期限、名額、特定教授及放棄信，使學生陷

入壓力選擇。 

九、請求事項 

請教育部依權責督導國立〇〇大學，就下列事項作成正式書面釐

清： 

一、5月 22 日期限屆滿後，〇〇〇未交回吳姓教授指導教授確認

書，是否產生任何不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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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無不利效果，請國立〇〇大學正式更正並通知全體受影響學

生。 

三、若有不利效果，請提出明確法源、校規、招生簡章、系所決

議、授權依據及救濟程序。 

四、請確認〇〇〇不因未選擇吳姓教授而被認定放棄就讀。 

五、請確認〇〇〇不因未於 5月 22 日前完成吳姓教授面談或確認，

而受錄取、報到、註冊、學籍、修課或就讀權益之不利影響。 

六、請確認系所不得再以「沒有心」、「拖到」、「速找特定教

授」、「請寄放棄信」等文字對學生形成壓力。 

七、請說明系所已提供何種具體協助。 

八、請說明系所未來如何協助仍未完成指導教授媒合之學生。 

九、請查明是否已有多位新生於 5月 22 日前後簽立吳姓教授指導同

意，並釐清其簽立是否出於自由意願。 

十、若有學生係在期限壓力、資訊不足或權益誤認下簽立，請督導

國立〇〇大學提出撤回、更正、重新媒合、延長期限、保留就

讀權益及其他必要救濟措施。 

十一、請保存全部電子郵件、收文紀錄、轉辦紀錄、簽辦紀錄、會

議紀錄、授權紀錄及相關往來資料。 

十二、請教育部督導國立〇〇大學確認本案是否涉及不當限制錄取

新生就讀權益，並啟動必要調查、救濟及輔導機制。 

十、結語 

本案問題並不複雜。 

系辦設定 5月 22 日期限。 

期限已經屆滿。 

學生沒有交回吳姓教授指導教授確認書。 

學生也沒有放棄就讀。 

另據初步了解，已有多位新生於 5月 22 日前後簽立吳姓教授指導同

意。該等簽立是否出於自由選擇，或係在期限、名額、特定教授導

向及放棄信文字壓力下作成，應由國立〇〇大學正式查明。 

請國立〇〇大學正式回答：接下來依法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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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會怎樣，前述期限、特定教授導向及放棄信文字，即屬不當

壓力。 

如果會怎樣，請提出法源。 

高等教育不能用模糊文字壓迫新生。 

系所不能把招生缺額、備取遞補、教授名額及行政方便，轉嫁給剛

報到未滿一個月的研究所新生。 

學生不是名額。 

學生不是缺額調整工具。 

學生不是備取遞補作業的犧牲品。 

學生更不是系辦一封電子郵件即可推向特定教授或放棄就讀的人。 

此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陳情人：施清祥 

中華民國 115 年 5月 23 日 

 


